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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

情形的专项核查意见 

 

信会师报字[2026]第 ZE1072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或我们）接受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生物、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之“1-11 上

市公司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的核查要求” 的相关规定，对明德生物相关

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最近三年规范运作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情

形 

 

公司自查意见：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

担保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以及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

别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我们对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分别出具了专项说明。 

我们查阅最近三年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

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等公告文件;查阅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制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登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主管机关

网站查询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明德生物最近三年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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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最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

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

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应收

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最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 

 

公司自查意见：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更，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

如下，最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况。 

明德生物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265,078,670.03 350,061,800.61 749,536,774.56 

营业利润 -78,385,580.63 41,186,901.89 145,194,454.94 

利润总额 -63,794,024.25 32,415,968.42 139,889,482.45 

净利润 -75,062,051.03 26,564,716.49 69,216,39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60,699.59 74,519,615.72 74,925,916.55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以及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

别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明德生物最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未发现存在

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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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 

 

公司自查意见： 

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别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我们对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

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分别出具了专项说明。 

我们查阅了明德生物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公告、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公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明德生物最近三年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自查意见： 

公司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别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明德生物最近三年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

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

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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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查意见： 

公司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公司进行“大

洗澡”的情形，最近三年发生的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如

下: 

1、2023 年度主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其对报表的影响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

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

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

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

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

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

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

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

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该

规定进行调整。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

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

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9,309.71 995,422.76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87,881.46 1,019,289.33 

盈余公积 -2,386.65 -2,386.65 

未分配利润 -1,217.09 -21,479.92 

少数股东权益 15,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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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合并 母公司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6 号》“关于

单项交易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

延所得税不适用初

始确认豁免的会计

处理”的规定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34,516.85 3,707,310.86 1,238,398.48 2,469,195.27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88,709.64 3,612,526.56 1,226,185.99 2,449,954.08 

所得税费用 48,977.09 -83,356.05 7,028.70 -43,107.76 

盈余公积 1,221.25 1,924.12 1,221.25 1,924.12 

未分配利润 27,663.30 58,570.87 10,991.24  17,317.07 

少数股东权益 16,922.66 34,289.31   

 

2、2024 年度主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其对报表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政部于2023年10月25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

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7 号”）。 

①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解释第 17 号明确：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

实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

年以上的权利可能取决于企业是否遵循了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以下简称契约

条件），企业在判断其推迟债务清偿的实质性权利是否存在时，仅应考虑在资产

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应遵循的契约条件，不应考虑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遵循

的契约条件。 

—对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的负债清偿是指，企业向交易对手方以转移现

金、其他经济资源（如商品或服务）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方式解除负债。负债

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

如果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将上述选择权

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权益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则该条款不

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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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规定时，应

当按照该解释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解释第 17 号要求企业在进行附注披露时，应当汇总披露与供应商融资安排

有关的信息，以有助于报表使用者评估这些安排对该企业负债、现金流量以及该

企业流动性风险敞口的影响。在识别和披露流动性风险信息时也应当考虑供应商

融资安排的影响。该披露规定仅适用于供应商融资安排。供应商融资安排是指具

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一个或多个融资提供方提供资金，为企业支付其应付供应商

的款项，并约定该企业根据安排的条款和条件，在其供应商收到款项的当天或之

后向融资提供方还款。与原付款到期日相比，供应商融资安排延长了该企业的付

款期，或者提前了该企业供应商的收款期。 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规定时，无需披露可比期间相关信息及部分期初信息。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③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7 号规定，承租人在对售后租回所形成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

确定租赁付款额或变更后租赁付款额的方式不得导致其确认与租回所获得的使

用权有关的利得或损失。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规定时，应当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首次执行日后开展的售后租回交易进行追溯调整。 

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

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

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2024年12月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

24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8 号”），该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

年度提前执行。 

解释第 18 号规定，在对因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

计负债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有关

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

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

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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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

等的，应当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2025 年度主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其对报表的影响 

执行《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问答》关于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5 年 7 月 8 日发布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明确

规定，根据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企业在期货交易场所通过频繁签订买卖标准

仓单的合同以赚取差价、不提取标准仓单对应的商品实物的，通常表明企业具有

收到合同标的后在短期内将其再次出售以从短期波动中获取利润的惯例，企业应

当将其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视同金融工具，并按照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取得标准仓单后短期内再将其出售

的，不应确认销售收入，而应将收取的对价与所出售标准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入投资收益；企业期末持有尚未出售的标准仓单的，应将其列报为其他流动资

产。对于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取得的标准仓单，如果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的，企业可以在初始确认时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一致

应用于符合选择条件的所有标准仓单。对于初始确认时已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标准仓单，企业在后续期间不得撤销该选择。 

根据《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5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2025〕33 号）的要求，企业因执行上述标准仓单相关规定而调整会计

处理方法的，应当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近三年未发生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别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明德生物会计政策变更系执行财政部相关规定，未发现明德生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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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

形。 

 

(五)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自查意见： 

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按

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公

司应收款项、存货等科目计提减值(损失以“-”号填列)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6,111,556.81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61,756,898.52 -2,839,298.69 -85,129,054.37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2,855,588.79 -1,168,253.78 -934,687.38 

其他款项坏账损失 -178,763.40   

信用减值损失合计  -64,791,250.71   -4,007,552.47   -79,952,184.94  

存货跌价损失 -9,448,287.10 -52,138,882.21 42,597,500.97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274,692.00 -34,780,314.22 -37,844,242.59 

预付账款减值损失 -60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13,322,979.10   -86,919,196.43   4,753,258.38  

最近三年，公司财务报表无商誉。 

 

会计师核查程序： 

我们审计了明德生物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财务报告，分别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明德生物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在

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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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明德生物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之用，不适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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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专

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洪勇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璐 

 

 

 

 

中国•上海                     2026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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